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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版序  

當您拿起這本小書，仔細端看，考慮著哪一本「債各」的教科

書最合您的意時，不管最後這本小書有沒有進入您的「購物車」，

筆者都想說聲：「恭喜！」 

喜從何來呢？大多數法律初學者在學完民法總則編後，總會意

猶未盡、迫不及待地想更上層樓，再多了解一點民法的真面貌，於

是，一腳踏進了「債法總論」。學完債總之後，如果您還想著了解

一下「債法各論」在談些什麼，表示您對民法的熱忱，沒有被繁複

的債總給嚇跑了。所以囉～恭喜！ 

但接下來的路，可不好走。翻開越來越厚重的民法教科書，看

到債編各論竟有多達30餘種的契約類型，這麼多！這得學到哪一年
啊？就算每個條文都念過了，又怎可能記得住呢？  

在您打退堂鼓之前，不妨先看看這本小書，應該會給您耳目一

新的領悟：法律的學習（不僅只是民法而已），不是在比賽誰的記

憶力好，而是在比賽誰的組織和類型化的能力強！ 

債法之所以不容易學，一是因為法律概念的抽象不易捉摸、二

是因為法條的錯綜複雜。法律的學習，絕對不能只周遊於抽象的定

義和概念之間，大玩文字遊戲；否則，就算學完了整部民法，仍舊

是不知所云，更沒有能力解決一個實務問題。承如前面所言，法律

的學習，重在組織和類型化能力的培養；那麼，該如何將600多個
條文，有系統的組織起來，讓讀者們學來不費功夫呢？ 

筆者仔細謹慎地揀選實務及學理上最具重要性的14種契約，其
中，第9章「寄託契約」乃本次改版所新增的一大亮點唷！這會兒，
您不妨翻到目錄看看筆者的論述方法：不論是哪一種契約類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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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方法和順序都是一樣的，先從契約的必要之點著手，分析該契

約的類型特徵；對類型特徵有了清楚的了解後，再進入法律效果的

解說，而且不忘時時與債總的一般性規範加以比較，精準的了解其

間的異同。希望也相信您在讀完本書之後，會很開心的說：嗯，有

種「吾道一以貫之」的感覺。 

理論與實例問題的結合，是筆者一直堅持及奉行的學習方法，

因此，本書時不時地穿插各種【問題】，深入地解析學說和實務爭

議；再以【練習】收錄的國家考試題目，讓您了解～這些毫無生命

感的法條文字，將會以什麼樣的方式轉換成考題。 

除此之外，過去這一年來新公布而極具學習價值的國考題目、

最高法院最新公布的判決及民事庭決議，以及學者們新發表的學術

論文等，均已將其收錄並融入本書，使得這本小書，往「一本好

書」的方向，又往前邁進一大步。 

「好還要更好！」是筆者對自己的要求！每一個環節、每一個

爭議問題，不論它的重要性如何，都應該抽絲剝繭地，一層層地將

外頭包裹的混沌事實剝開，讓裡面的真相更容易明瞭。這同時也是

筆者對眾多讀者的責任所在。再次謝謝各位過去這麼多年來的愛護

和支持，希望可以繼續得到您的迴響和支持，敬請不吝指正！ 

李淑明 
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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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該怎麼樣形容學習法律的心情呢？若將其中學習的歷程形容

為像「哈利波特」的劇情，充滿冒險、刺激，似乎有刻意美化它

枯燥、繁瑣的另一面之嫌；若說當您學有所成時的見識，有如

「魔戒三部曲」的氣勢磅礡，又似乎太……，小題大作了！ 

回想七年前，筆者提起筆來寫下第一個字，說實在的，當時

實是無心插柳的巧合，不過這個美麗的巧合，也開啟了筆者民法

寫作的生涯。想想當時無論運用多豐富的想像力，也絕對無法預

見七年之後，筆者仍然堅持寫作的路子，並且樂此不疲。 

在近十年的時間，民法有相當大的改變，除了八十八年民法

債編的大翻修、九十一年消費者保護法自公布施行後的第一次修

正，民法研究會於八十三年第一次召開，許多學成歸國民法學者

的投入，都為民法界注入相當的活力！ 

但民法的學習的確有其說資料之沉重的一面，因為它的體系

龐雜、概念抽象、尤其是學多，有如汗牛充棟，相信即使是像筆

者一樣，從一進入法律系開始，就深深為民法著迷者，仍然會時

時感到力有不逮。而本書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從學習者的角度出

發，將筆者十多年來點點滴滴所累積的心得，去蕪存菁之後，以

實例題帶動的方式，輕鬆活潑的呈現民法的另一面貌。透過實例

題的串連，民法法條不再是僵硬死板的文字，而是鮮明生動的生

活規範。如果您在閱讀本書時，能夠感受到筆者是以這樣的心

情，字斟句酌地寫下對於民法的體會，時時刻刻以喜悅、進取的

心情學習法律，那將是筆者最大的收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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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讀者們多年來對於本書的愛護，更感謝元照出版公司在

同時出版拙著「民法總則」、「債法總論」、「債法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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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契約 
 

一、買賣契約之必要之點 

「債」乃是權利主體與權利主體之間法律關係的統稱，而在民法債

編總論所規範的四種債之發生原因當中，又以「契約」為主軸。於是，

民法自第三四五條以下設計了近三十種契約類型，為權利主體之間因契

約而發生債之關係者，提供規範基礎。 
翻開民法債編各論，首先進入眼簾的是日常生活中最為普遍、也最

耳熟能詳的「買賣契約」。正因為如此，關於買賣契約的類型特徵、必

要之點等問題，讀者們應該不會感到陌生；但是一談到「權利瑕疵擔

保」、「物之瑕疵擔保」與「危險負擔」，其複雜程度及運用範圍之

廣，值得好好的投注精力詳加研究。因而本章將會以極不成比例的篇幅

論述「權利瑕疵擔保」、「物之瑕疵擔保」與「危險負擔」等問題。 
還是先從必要之點談起。民法債編各論在每一章節的第一個條文，

均就各個契約類型設有定義性規範，這些定義性規範將該契約類型所有

的必要之點涵括在內，所以要想掌握每一個契約類型的必要之點，非得

好好研究這些定義性規範不可。依民法第三四五條第一項規定：「稱買

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

這個精簡的規範，可以析述如下。 

買賣契約乃有償契約 
首先，買賣契約乃是有償契約，此點由本條項稱「他方支付價金」

可見一斑。也由是可知，買賣契約乃是完全雙務契約，出賣人之一方負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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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法各論 2 

有移轉財產權予他方之義務，買受人之一方則負有給付價金之義務，這

兩個義務均構成買賣契約之主給付義務（對待給付義務）。 
找出每一個契約類型的主給付義務，是很重要的基本功夫，從這個

小小的動作，除了可以看出您對於該契約類型的了解程度外，更重要的

是在法律效果的運用。例如：當出賣人僅交付標的物，卻尚未移轉標的

物所有權時，買受人得以出賣人尚未完全履行主給付義務為由，行使民

法第二六四條之同時履行抗辯權；但是當出賣人已交付並移轉標的物之

所有權，看似已經履行了買賣契約之主給付義務，惟該標的物存有物之

瑕疵，或者該標的物上帶有其他權利負擔，例如：出賣人早已就該標的

物設定擔保物權，買受人看到這樣帶有權利瑕疵之標的物，是否還應該

如數支付價金？得否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價金的給付？這兒可大

有學問，詳如後述四、五的分析。 

買賣契約之標的 
買賣契約之標的乃是民法第三四五條第一項所稱「財產權」，而所

謂「財產權」，範圍十分廣泛，凡是具有經濟價值並得作為交易標的之

權利，無論是「物」（所有權）或其他具有財產價值的「權利」，均可

成為買賣契約之標的物。是以，大多數人將買賣契約之標的，狹隘地理

解為「物」，不算正確喔！精確的說法應該是～標的物之「所有權」的

買賣，換言之，「物」之買賣，究其本質乃是「權利」（所有權）的買

賣。 
除此之外，智慧財產權、定限物權（如：地上權、抵押權）、準物

權（如：礦業權、漁業權）、債權等具有財產價值的「權利」，亦可為

買賣契約之標的。 
總的來說，買賣契約乃是關於「財產權」的買賣，這才是正確的概

念；有了這個正確且宏觀的概念後，才能真正地掌握「權利瑕疵」。 

諾成契約、不要式契約 
原則上，買賣契約乃是諾成契約、不要式契約，於雙方當事人意思

表示合致時即可有效成立。惟須注意的是尚未正式施行的民法第一六六

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契約以負擔不動產物權之移轉、設定或變更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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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1章 買賣契約 

務為標的者，應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待本條規定正式施行之後，凡

是以「不動產物權」（包括所有權、抵押權、地上權……）為買賣契約

之標的者，該買賣契約不再是諾成契約，而質變為要式契約，須經作成

公證書後，始得有效成立。 
民法第一六六條之一規定乃八十八年債編修正時所新增，本條規範

的新增絕非立法者的神來一筆，而是其來有自的。按以不動產物權為標

的之契約，應以書面為之的要求，另有民法第七五八條第二項的規定：

「前項行為，應以書面為之。」而所謂「前項行為」，係指同條第一項

之「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等物權行

為。依此，凡不動產物權行為者，包括單獨行為及契約行為，均屬要式

行為。 
回到債權行為部分。在民法第一六六條之一正式施行之前，以不動

產物權為標的之債權契約，仍為諾成契約，但到了物權行為階段，則非

以書面為之不可。然查要式性的要求，目的不外乎在於避免當事人輕率

的決定，同時可以保存證據。畢竟「話說得太快」的情形時有所聞，而

不動產物權的經濟價值較高，若是當事人在未經深思熟慮的前提下即率

然作出承諾，只要相對人很爽快的答應了，「債權契約」即已有效成

立，當事人因而負有履行之責。儘管民法要求不動產物權行為必須以書

面為之，未作成書面者，「物權行為」尚無法有效成立，不生不動產物

權變動的效力。但別忘了，物權行為通常是債權契約的履行行為，只要

債權契約已然有效成立，當事人即負有「履行」之責，亦即必須作成有

效的物權行為；而有效之物權行為，即須以書面為之。 
由是可知，僅將物權行為規範為要式行為，並不能達到上述的立法

目的。唯有將「債權契約」亦納入要式性的要求，才能避免當事人一時

興起而草率承諾，以及書面保存證據的目的。將來在民法第一六六條之

一正式施行之後，當事人間如僅以口頭承諾將某不動產物權出賣或贈與

第三人，尚不生債之效力；必須等到當事人以白紙黑字將不動產物權之

買賣或贈與的意旨寫下，債權契約始告有效成立，出賣人或贈與人才開

始負有履行之責，亦即應進而作成移轉不動產物權之物權行為，以履行

該買賣或贈與契約。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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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 
 
      ┌債權契約＝諾成契約 
   圖 ┤ 
      └不動產物權契約＝要式契約＋要物契約 

 
 
 
 
 
 
 
 
 
 
 
 
 
 
 

 
      ┌債權契約＝要式契約 
   圖 ┤ 
      └不動產物權契約＝要式契約＋要物契約 

 
 
 
 
 
 
 
 
 

（出賣人）

 這幢房子1,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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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啊！ 

意思 
表示 
合致 

出賣人沒有履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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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人）

 這幢房子1,000萬元 
賣給你，如何？ 

（買受人） 
好啊！ 

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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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致 

 
買賣契約成立 

 
出賣人負有履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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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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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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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得
太
快
， 

但未作成書面契約前 
買賣契約尚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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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1章 買賣契約 

二、出賣人之給付義務 

依民法第三四八條規定：「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

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Ⅰ）權利之出賣人，負使買受人取得其

權利之義務。如因其權利而得占有一定之物者，並負交付其物之義務。

（Ⅱ）」依照民法第三四五條規定，出賣人所負之給付義務似乎只有

「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何以到了民法第三四八條，卻將出賣人所負的

給付義務內容分置兩個條項呢？ 
您不妨再仔細看一次本條規定。按本條依標的物之不同，而分就

「物之出賣人」（第一項）及「權利出賣人」（第二項）所負之主給付

義務，設有不同的規範。何以如此？  
【圖示】 

 
 
 
 
 
 
 
按規範面的不同，總是為了因應需求面之差異而生。立法者之所以

作如此區分，實因「物」之買賣（亦即「所有權」的買賣）的概念與其

他「權利」的買賣很不一樣的緣故，而且這個差異還會連帶影響到出賣

人所負之「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與「權利瑕疵擔保責任」的內容，故而

有必要分開來加以規範。 

物之出賣人 
所謂「物」之出賣人，說得更精確一點，其實是「所有權」之出賣

人，前已提及。基於物之特性，物之出賣人若僅將物之所有權移轉予買

受人，而不移轉占有，買受人無法就該標的物加以占有及使用收益，不

能完全達成契約目的；反之，若物之出賣人僅將標的物交付予買受人，

出賣人之 
主給付義務

物－     如標的物帶有物之瑕疵， 
       是否已履行交付義務？ 
    
   移轉所有權  如所有權不存在或帶 
          有其他權利負擔，是 
          否構成債務不履行？ 
權利－ 移轉權利  如權利不存在或帶有其他 
          權利負擔，是否構成債務 
          不履行？ 

交付 物之瑕疵擔保 

權利瑕疵擔保 

權利瑕疵擔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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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法各論 6 

卻不移轉所有權（當標的物是不動產時，交付與所有權移轉之效果，並

非相伴而生），買受人之契約目的同樣未能達成。因此民法第三四八條

第一項乃規定，以「物」為標的之買賣契約，出賣人所負的給付義務包

括「交付」及「移轉所有權」，只要其中任一項未履行，都會構成全

部債務不履行，而非一部債務不履行。1 

交付義務 
至於「交付」的方式，民法債編就此未設特別規定，故理論上應依

民法第七六一條規定為之，亦即交付的方式可以包括現實交付、簡易交

付、指示交付，與占有改定。 
較有爭議的是「指示交付」，民法第七六一條第三項所定指示交

付，僅須讓與人將其對第三人之返還請求權，讓與受讓人，即可生「交

付」之法律效果，但實際上，買受人並未取得標的物之現實占有；如指

示交付仍可生民法第三四八條第一項之「交付」的效果，對於買受人而

言，未免有些不公。是以有學者主張，出賣人欲以「指示交付」履行民

法第三四八條第一項之給付義務者，應得買受人同意後，始得為之。此

項見解雖是少數說，但頗具參考價值。2 

移轉標的物所有權 
至於移轉標的物所有權的方式，則較無爭議，在動產部分應依民法

第七六一條規定為之，亦即非經交付，否則不生移轉動產物權之效力；

而不動產部分則應依民法第七五八條規定為之，亦即非作成書面契約並

經登記，否則不生不動產物權移轉之效力。 

 

甲是養鴿人，向上屆冠軍鴿主乙購買其冠軍鴿配種所得之幼

鴿，準備高價轉售丙，價金高達新臺幣50萬元。乙雖移轉幼鴿所

有權並交付給甲，但血統證明書迄未交付。下列敘述，何者正

                                                        
1 黃茂榮著，買賣法，頁319，2002年5月版。 
2 邱聰智著，新訂債法各論（上），頁87、88，2002年10月版。 

1 練 習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969



7  第1章 買賣契約 

確？ 甲得主張乙未交付鴿子血統證明書，而立刻解除契約 

甲對丙負賠償責任之損害應由甲自行承擔，因乙既已移轉交付

幼鴿，尚難謂乙有債務不履行情事 甲得主張乙未交付鴿子血

統證明書，而拒絕支付價金 若甲因此受有損害，可主張乙違

反附隨義務而依民法第227條主張其權利。 （101律） 
 

Key Point 

本題是個相當有趣的問題。「從給付義務」之認定與效力，是大

多數法律人較不熟悉的問題，尤其是買受人可否以出賣人未履行從給

付義務為由，而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實有爭論，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從給付義務vs.附隨給付義務 

買賣契約之出賣人，負有交付並移轉標的物所有權之主給付義

務；除了主給付義務之外，還有依法律規定或誠信原則所發展出來的

「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給付義務」。從給付義務與附隨給付義務，

並不容易區分，前者通常源於法律規定，如民法第432、540條等，但

不以此為限。正如本題之血統證明書，學者認為，其功能在於補助主

給付義務及契約目的之實現，所以儘管民法未設明文規定，其性質仍

屬效力較強的從給付義務，而非附隨給付義務。3至於附隨給付義務則

多是源自於誠信原則，像是：出賣人負有誠實告知義務、對於標的物

負有保護照管義務等均屬之。 

二、違反從給付義務之法律效果 

原則上，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給付義務非屬民法第264條所稱「對待

給付」，從而無同時履行抗辯權可茲行使。惟若從給付義務之違反將

導致契約目的無法實現，正如本題中，乙若不交付血統證明書，甲即

無法轉售幼鴿予丙（類此冠軍鴿、名駒、名犬的買賣，因其特殊血統

而影響標的物之價格者，若出賣人無法提出或交付血統證明，將影響

該標的物之市場價值），對於甲之契約目的之達成，影響甚鉅，則買

                                                        
3 王澤鑑著，債法原理（第一冊），頁40、41，2006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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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法各論 8 

受人甲仍得以契約目的無法實現為由，依民法第264條規定行使同時履

行抗辯權。故選項為正確。 
 

權利之出賣人 
物之所有權以外之「其他權利」之出賣人，包括智慧財產權、債

權、定限物權（包括用益物權、擔保物權）等，民法第三四八條第二項

統稱為「權利之出賣人」。 
原則上權利之出賣人僅須將系爭權利移轉予買受人，即已完全履行

其主給付義務，蓋因取得系爭權利即為買賣契約之主要目的。當然，若

干權利的本質伴隨著物之占有者，如：地上權，出賣人還是應該一併將

標的物交付予買受人占有，因而民法第三四八條第二項後段始規定：

「如因其權利而得占有一定之物者，並負交付其物之義務。」 

三、買受人之給付義務 

依民法第三四五條規定，買賣契約乃典型的雙務契約，出賣人應使

買受人取得標的物之相關權利，而買受人則負有支付價金義務。 
理論上，買受人的主給付義務，應該只有「支付價金」；惟依民法

第三六七條規定：「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

之義務。」依此，不單單是支付價金，「受領標的物」似乎也是買受人

之主給付義務之一。於是，當出賣人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時，買受人如

未適時受領，非但會陷於「受領遲延」，還會因為未履行「受領標的

物」之給付義務而同時陷於「給付遲延」。這是許多學者所採取的看

法，4同時實務上也曾有相同見解：「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受領標的物

之義務，為民法第三六七條所明定，故出賣人已有給付之合法提出而買

受人不履行其受領義務時，買受人非但陷於受領遲延，並陷於給付遲

延，出賣人非不得依民法第二五四條規定據以解除契約」。5 

                                                        
4 邱聰智著，新訂債法各論（上），頁159，2002年10月版。 
5 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2367號判例。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969



9  第1章 買賣契約 

然而，這樣的概念卻與各位在債編總論所學過的「受領遲延」，不

盡相同。6依民法第二三四條以下規定，「受領」原本是債權人的「對

己義務」，而非「對他義務」，「對己義務」的違反並不會引起損害賠

償責任，但有可能使得權利人因而喪失部分或全部的權利，此即為「失

權效」，民法第二三七條至第二四一條等規定即為典型的「失權效」的

規範；但「對他義務」的違反則會引起損害賠償責任，債務不履行損害

賠償責任即為著稱的違反對他義務後所引起的法律效果。民法將「受

領」定位在「對己義務」，則當債權人陷於受領遲延後，債務人的責任

由是得到減輕；但債權人並不會因此而引起損害賠償責任。 
然而，觀諸上開學者對於民法第三六七條的解說，「受領」在買賣

契約扮演十分特殊的角色，不但是買受人的「對己義務」、同時也是

「對他義務」，當買受人陷於受領遲延時，將會同時引起民法第二三七

條以下（受領遲延）與民法第二三一條以下（給付遲延）的法律效果，

出賣人甚至得依民法第二五四條規定解除契約！ 
為此，有學者提出較為折衷的看法：依民法第三六七條規定的文

義，買受人之受領義務不只是對己義務，同時也是對他義務，此乃民法

第二三四條以下受領遲延的特殊規範；但參照德國通說見解，不宜將買

受人之受領義務與出賣人依民法第三四八條所負之給付義務，等同視

之。依此，當買受人陷於受領遲延後，出賣人雖得主張買受人陷於給付

遲延而依民法第二三一條規定請求遲延損害賠償，但除有特殊事由外

（如：買受人非於特定時期受領，否則將使契約目的不達），出賣人不

得以買受人受領遲延為由而依民法第二五四條規定解除契約。上述見

解，值得參考。7 

                                                        
6 關於受領遲延的問題，可參見拙著，債法總論，頁381以下，2018年2月版。 
7 黃茂榮著，買賣法，頁720，2002年5月版。楊芳賢著，第一章買賣，收錄於黃

立主編，民法債編各論（上），頁144、145，2002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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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權利瑕疵擔保 

 
甲有A房屋一幢，於87年1月1日與乙約定，以新臺幣1,000萬元出售

予乙，雙方並簽定買賣契約為憑。惟該房屋早在與乙訂立契約之前，甲

即已設定抵押權予丙，擔保甲對丙所負擔的債務500萬元，而甲對丙所

負擔之債務，其清償期為87年6月1日，且甲未將此事告知乙。試問： 
一、於87年2月20日，甲、乙雙方辦理過戶完畢，乙始發現A房屋上存

有抵押權之情事，此時乙尚未付清價金，乙應如何主張權利？ 
二、甲、乙雙方均已銀貨兩訖，乙亦一直未察覺丙享有抵押權之情事，

直至87年6月1日之後，因甲未清償債務，丙乃向法院請求拍賣抵押

物，並由丁拍定，此時乙又應如何主張權利？ 
三、假設甲係在與乙訂立契約之後，辦理A屋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前，偷

偷地將A屋設定抵押權予丙，則乙又應如何主張權利？ 
 

 實務精華  

＊最高法院105年10月25日民事庭決議──債權之雙重讓與 
提案：債權人將其對債務人之債權出讓，並為轉讓後，復將該債權出讓

予第三人，並轉讓之（下稱債權雙重讓與），依第二次債權轉讓（讓

與）行為之效力如何？ 
甲說（有效說）：在第二債權讓與之通知先於第一債權讓與之通知到達

前，債務人未向第二受讓人清償或其他免責行為時，得依其選擇第二受

讓人為債權人，或以自己危險，向第一受讓人清償。 
乙說（無效說）：債權之雙重讓與，第二受讓人係受讓不存在之債權，

乃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246條第1項之規

定而無效。 
丙說（通知生效說）：債權人先對債務人通知第二次讓與之事實，即對

債務人生效。 

案例1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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